
  盐池县村级扶贫互助社停运及资金处置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盐池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6年第5期）》部署，我县已完成102个村级扶贫互助社账务清算核查工作，第三方专业机构已出具正式核查报告。为严格依据账务核查结果，规范做好资金上缴、股金退还、资产移交、债务处置、互助社注销及档案归档等后续工作，确保资金安全、规范处置、平稳停运，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以《盐池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核查情况的报告（全县汇总）》核查结果为依据，全面落实财政资金上缴、社员股金退还、结余资金移交、债权债务划转、逾期借款催收、互助社注销、会计档案归档等工作；实现资金处置到位、债权债务明晰、资产移交规范、互助社平稳退出、风险可控、社会稳定，为全县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基本原则

1.据实处置、严格执行。所有资金、资产、债权债务处置均以第三方清算核查报告为依据，不增、不减、不调，依规执行。

2.分类处置、专款专用。财政资金全额上缴，社员股金依规退还，结余资金移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整体划转，用途严格合规。

3.依法依规、公开透明。严格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会议纪要执行，全程公示、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

4.属地负责、闭环管理。乡镇为责任主体，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时限到天，确保闭环落实。

二、主要工作内容及处置措施

（一）清算核查基本情况

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全面清算核查，截至2026年3月末：
全县102个扶贫互助社资金来源总额21778.08万元，其中：财政投入20637万元、其他单位投入847.4万元、社员入股293.68万元。资产总额26879.44万元，其中：银行存款25467.69万元、逾期未收回借款1333.36万元、固定资产净值8.75万元、其他应收款69.63万元。互助资金投入及负债合计21851.71万元，收益净结余5027.73万元。

主要问题：逾期借款金额较大；麻黄山乡下高窑村、后洼村银行存款不足以足额上缴财政拨款，分别差3.80万元、28.41万元。
（二）财政资金及风险准备金上缴

1.上缴金额。依据清算结果，上缴历年财政投入资金20705.115万元，其中，财政资金20637万元、挂账“双到”资金68.115万元；上缴县农业农村局账户存放的风险准备金本金及利息241.940459万元。

2.上缴路径。由县财政局牵头，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配合，将历年财政投入资金及县农业农村局账户存放的风险准备金本金及利息全额上缴县财政专户，统筹用于全县乡村振兴及产业发展。
3.缺口处置。麻黄山乡为责任主体，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30 日内，负责催收后洼村、下高窑村逾期借款，收回资金优先弥补财政上缴缺口；逾期未能补足的，由麻黄山乡财政先行垫付，后续从收回借款中全额返还，确保财政资金足额上缴到位。

4.完成时限。各乡镇收悉本方案后，须在乡镇政府公示栏、村委会公告栏同步公示上缴资金明细，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完成财政资金上缴。

（三）社员入股股金退还

1.执行原则。严格按清算确认的社员股金台账，实行 “先抵后退、分类处置、书面确认、全程公示”。

2.具体处置。

无逾期借款农户：按清算金额全额退还入股股金。

有逾期借款农户：股金暂时不予退还，按清算金额优先抵冲逾期借款本息，剩余部分退还；不愿抵冲的，须由本人签署书面声明，股金划转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专户，待借款收回后15日内退还。

联保户逾期：联保户股金优先代偿联保小组逾期借款，剩余部分按清算比例退还。

3.办理流程。各乡镇对照清算台账，公示退还名单及金额→农户签字确认→乡镇复核→统一办理退还手续→资料归档，全程留痕备查。

（四）结余资金及资产移交

1.移交范围。各扶贫互助社上缴历年财政资金后结余的公益金、公积金、风险准备金、运行结余、社会捐赠资金及固定资产。

2.接收主体。由各乡镇负责，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配合，全部划转至对应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宁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资” 管理制度》管理使用。

3.资产处置。固定资产按清算清单登记移交；货币资金开设专户存放；债权债务按清算结果整体划转。

4.完成时限。各乡镇收悉本方案后，先行在乡镇政府公示栏、村委会公告栏同步公示结余资金及资产移交清单，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结余资金及资产移交并签订书面移交协议。
（五）逾期借款及债务处置

1.债权划转。清算确认的1333.36万元逾期借款及全部互助社债务，自清算报告确认之日起5日内，由乡镇牵头，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县农业农村局共同参与，完成债权债务整体移交，签订三方书面移交协议，附逾期借款台账、诉讼材料、催收记录、催收责任人清单，统一划转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追缴。

2.催收责任。乡镇人民政府为逾期借款催收第一责任主体，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实施主体。
3.诉讼衔接。已以互助社名义起诉的，互助社注销后追回资金归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未起诉的，划转后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名义起诉，乡镇配合提供相关材料。

（六）互助社注销及档案归档

1.注销办理。各乡镇负责尽快安排开展注销清算专项审计工作，审计完成后互助社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到位。同时，依据注销清算专项审计报告及完成凭证，按社会团体注销登记相关流程整理手续资料，尽快办理互助社注销、证照印章缴销、银行账户销户、税务注销等，县民政局、农业农村局、审批服务管理局配合各乡镇开展此项工作。此项工作与财政资金上缴、股金退还、结余移交、债务划转等工作同步进行。
2.档案整理归档。各乡镇负责指导各村扶贫互助社规范整理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合同、公示记录、移交协议、催收台账、注销材料等档案资料，由各乡镇统一封存管理，保管期限为永久，并明确档案管理责任人，做到全程可追溯、可核查。

3.完成时限。按照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工作要求，于2026年7月20日前完成全部互助社注销及档案归档工作。

（七）逾期互助资金理赔

各乡镇负责，县农业农村局及相关保险公司配合，依据清算结果办理理赔；互助社已注销的，理赔资金直接拨付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账户。
三、风险防控措施

（一）金融替代保障。依托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贷款、妇女贷、创业贷等政策性金融产品，保障农户后续融资需求；落实乡村振兴融资担保基金，撬动贷款支持产业发展。
（二）逾期风险化解。对照清算台账分类催收，做好政策解释；对恶意拖欠的贷款户依法处置；对身故、重病、失联等特殊情况农户，分类施策；对身故参保农户督促保险公司及时理赔。
（三）信访舆情管控。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信访舆情处置机制，乡镇为属地责任主体，专人负责、24小时响应，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做好解释疏导；重大信访、舆情事项1小时内上报县工作领导小组，坚决防范群体性事件及负面舆情扩散。
四、组织机构与职责分工

（一）领导小组

成立县村级扶贫互助社停运及资金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法院、民政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审计局、审批服务管理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保险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清算后资金处置、问题化解、督促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日常协调、调度、督办。
（二）部门及乡镇职责

1.县财政局：牵头组织财政资金、风险准备金收缴入库；审核资金上缴合规性；统筹上缴资金用于乡村振兴及产业发展。

2.县农业农村局：依据清算报告，统筹资金划转、债权债务移交、理赔对接；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接收并规范管理结余资金；做好业务指导、政策解释、汇总上报。

3.县审计局：对清算结果执行、资金上缴、移交处置、注销归档等环节开展监督审计，确保合规、真实、准确。

4.县审批服务管理局、民政局：指导各乡镇依据清算结果及资金处置完成情况整理注销手续，办理互助社注销、证照印章缴销、账户注销等。

5.县人民法院：协助办理债权划转后诉讼衔接、执行及资产处置。

6.各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主体责任，对照清算结果，组织落实资金上缴、股金退还、结余移交、债务划转、逾期催收、档案整理、互助社注销、信访维稳、舆情处置等工作。

7.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按清算结果接收债权债务、结余资金及资产；承担逾期借款后续追缴、资金规范管理、理赔接收、台账维护等职责。

8.相关保险机构：依据清算结果，配合办理互助资金理赔；若结案时互助社已注销，理赔资金直接划转至相应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账户。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对标、刚性执行。所有处置工作必须严格对照清算核查结果执行，不得擅自调整、变通、截留，确保数据一致、账实相符、程序合规。
（二）压实责任、限时办结。各乡镇、各部门对照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人、时间节点，挂图作战、销号管理，确保各项处置任务按期完成。
（三）规范操作、全程留痕。资金上缴、股金退还、资产移交、债务划转、注销归档等环节，严格履行手续、全程公示、全程留痕、全程存档，主动接受监督。
（四）强化督导、严肃问责。领导小组定期督导检查，实行一周一调度、一周一通报；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推诿扯皮、违规操作、隐瞒不报的单位和个人，严肃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五）闭环管理、权责清晰。按 “资金上缴、股金退还、资产移交、债权催收、注销办理、档案归档” 六大环节制定责任清单，明确县级部门、乡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具体职责、完成时限、责任人，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权责可追溯。
附件：
1.盐池县应上缴财政互助资金汇总表

2.盐池县应上缴财政互助资金分乡镇明细表

3.盐池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核查情况的报告

（全县汇总）

4.盐池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核查情况的报告

（全县汇总）附表




